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   115年度寒假育樂營 / 114學年下學期課後社團  開課申請書
(注意事項：1.以下資料未填齊全者不予開課。  2.【寒假育樂營】及【課後社團】請分別填寫。

3.同課程內容如有不同時段，可合併填寫一份申請書，但請註記【課程內容相同】。
4.開課類別相同但課程內容不同，請分開填寫申請表。
(注意事項：115年度寒假育樂營/114學年下學期課後社團，以【場租方式】辦理者，經學校審核通過後，由校方協助招生事宜。成班後收費及聯繫則由開課老師負責，學校收取場地租金。
(注意事項：中正國小場租社團租金，依本校場地租借辦法(114.02.27公布)收取。
一般教室以400元/時計算，超過1小時未滿2小時以2小時計，以此類推。
※ 5～10月另加收冷氣電費60元/時，故場租社團教室租金為 460元/時 計算。
	課程名稱
	授課教師
	聯絡電話

	
	
	

	★授課教師履歷表：□(請填寫附件1)
	★課程內容表：□ (請填寫附件2)

	★使用場地類別：
□操場        □桌球教室   □電腦教室        □樓層穿堂    □班級教室   
□其他(需求說明： ex：大桌子、電腦投影設備……)
	★授課對象：(       )至(       )年級

	
	★最低開課人數：【視各社團課程特性規劃招生人數，惟須符合依新北市相關規定為最少12人，最多不超過20人】
(每班至少      人以上才開班，至多     人)

	★上課
  時段
	115年度

寒假
育樂營
	時段
	□【上午】9:00～12:00   □【下午】13:00～16:00
	(第一次上課日期：
115年1月27日(二)

	
	
	日期
	115/1/27 (二) ~ 115/2/6 (五)，週一~週五，共9天。
	

	
	114下
課後社團
	時段
	□星期一  □星期二  □星期三  □星期四  □星期五
★時間：16：00～17：30
	(第一次上課日期：
115年2月23日起

	
	
	日期
	115/2/23 (一) ~ 115/6/18 (四)。
【週一：共16次、 週二：共17次、 週三：共17次、
週四：共17次、 週五：共13次 】
	

	★學生需自備器材或物品：

	(學  費： $              →請依據場租費用、教師鐘點費等考量後，填寫合理收費金額。
(材料費 : $              →若需另收取材料費者，請檢附材料費使用明細。

	★課程簡介
（約50~100字）
	

	★他校開班經歷
(111~114年)
（時間、地點、項目）
	

	審查結果（以下由學校填寫）

	審核意見
	(開課教師過往有違反本校課後才藝班實施辦法相關規定，或有班級經營問題，並經學校查證屬實之事實。
(其他：
	審核結果
	(通過
	

	
	
	
	(不通過
	(任課教師資格  (課程設計
(教材費組成    (特殊事件
(其他：

	審核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請於114年11月6日(四)前 將申請表送回學務處活動組或mail至
AG_official@gm.ccps.ntpc.edu.tw。
審核結果預計114年11月21日(五)下班前公告於學校首頁，不另行通知。
學務處學生活動組  張老師  2912-5432分機822
附件1
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   115年度寒假育樂營 / 114學年下學期課後社團  授課教師履歷表
(注意事項：1.以下資料未填齊全者不予開課。 2.本校教師免填。
	課程名稱
	
	1~2吋大頭照
(掃描或浮貼都可)

	任課教師
	姓      名：
出生年月日：
身分證字號：
	

	手機
	

	通訊地址
	

	電子信箱
	

	Line ID

及暱稱
	若有可提供ID及暱稱，方便學校傳遞學校訊息。

	郵局帳號
	校外租借場地上課者免附。

	簡  歷

	1. 校外教師皆需填寫簡歷，請更新自我履歷。
2. 請以條列式撰寫。
3. 請附上與課程相關的學歷證明、證書或教學聘書。


附件2
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   115年度寒假育樂營 / 114學年下學期課後社團    課程內容
	課程名稱： 
	指導教師： 

	序號
	時間
	課程內容（請簡述上課主題與內容）
	備註

	1
	月  日
	
	

	2
	月  日
	
	

	3
	月  日
	
	

	4
	月  日
	
	

	5
	月  日
	
	

	6
	月  日
	
	

	7
	月  日
	
	

	8
	月  日
	
	

	9
	月  日
	
	

	10
	月  日
	
	

	11
	月  日
	
	

	12
	月  日
	
	

	13
	月  日
	
	

	14
	月  日
	
	

	15
	月  日
	
	


表格請自行增列~
